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6)渝0230民初3546号之二

原告：张发军，男，1977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梁平县云龙镇三清村1组141号，公民身份号码512224197708232612。
    委托代理人：何海灵，重庆天宇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锦宏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大堰六村63号3栋17-5号,组织机构代码91500107MA5U3MEWOJ。
法定代表人：夏忠，总经理。
被告：夏忠，男，1971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江北区嘉陵六村6号9-2，公民身份号码510202197104190618。
原告张发军与被告重庆锦宏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被告夏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2日立案。被告重庆锦宏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于同年10月28日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驳回了重庆锦宏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对本院的管辖权异议，被告不服（2016）渝0230民初3546号之一民事裁定，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2月8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告张发军诉称，请求判令1、解除合同；2、返还原告保证金30万元；3、支付工程款4145元，并赔偿经济损失458029元；4、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被告重庆锦宏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丰都县包鸾镇亭子垭四社，打造“重庆锦宏山庄旅游观光度假项目”。被告重庆锦宏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原告于2016年5月23日，签订了合同，约定原告对包鸾镇亭子垭四社道路实施整治。合同签订后原告支付了保证金30万元，同年5月27日进场施工，同年7月10日，结算工程价款14145元，被告仅支付了10000元，现因缺乏施工条件，停工至今。为此请求判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重庆锦宏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辩称，重庆市丰都县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被告夏忠未应诉答辩。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虽在事实不明时，作为民事案件立案，但后经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立案侦查查明，2017年1月，重庆锦宏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忠为达到骗取工程保证金的目的，通过虚构开发“圣灯山观光基地”为由先后与被害人石某某等签订施工合同骗取保证金。夏忠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于2017年3月6日被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立案侦查，2017年4月14日被执行逮捕。现夏忠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正在巴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中。因此，本案原告可能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之一，为此本案被告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需由侦查、检察机关合并本案按照相关程序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移送巴南区人民检察院处理。
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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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陪审员 　江其祥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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